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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

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顏銘嫻被訴詐欺等案件，經本院以113

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判決(下稱本案判決)，其中該判決附表

二編號6所示扣案之現金新臺幣(下同)22萬7800元，含有聲

請人李宗澤遭詐騙而轉匯之4萬9986元，爰依法聲請發還聲

請人等語。　
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

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

之。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

管之責，暫行發還。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

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，刑事訴

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

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

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前述規定發還；倘扣

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扣押物不以屬於

被告所有者為限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，事實

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，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，審

酌裁量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20號、103年度台抗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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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73號、101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沒收

物、追徵財產，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，由權利人聲請發還

者，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

請給付，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，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；其

已變價者，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，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

項亦有明文。是因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，其應

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，由檢

察官執行之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聲字第111號裁定意旨參

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被告所涉詐欺等案件，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

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本

案判決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判處罪刑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

可佐，合先敘明。

  ㈡本案判決雖認扣案之現金為被告洗錢之標的，且含有聲請人

遭詐欺之款項，但本案判決目前尚未確定，則聲請人所指之

扣押物，即有隨訴訟程序之發展而有其他調查之可能；又該

聲請人所匯入之款項遭被告提領後，已與被告提領之其他被

害人受騙匯入款項混同，尚無從逕認特定數額之款項直接屬

於特定被害人之被害財產，即該扣案現金亦含有其他被害人

所匯之款項，則除聲請人外，尚有其他被害人亦得就上開扣

得之現金主張權利，自無將特定數額款項直接返還特定被害

人之理，且若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將扣得現金遽予單獨發還予

聲請人，日後恐衍生爭議，是現階段仍不宜將本案扣得現金

逕予發還聲請人。

  ㈢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聲請人宜待本案
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向執行檢察官聲請，由執行檢察官另為妥

適處理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林忠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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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
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嘉仁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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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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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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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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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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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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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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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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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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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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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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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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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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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顏銘嫻被訴詐欺等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判決(下稱本案判決)，其中該判決附表二編號6所示扣案之現金新臺幣(下同)22萬7800元，含有聲請人李宗澤遭詐騙而轉匯之4萬9986元，爰依法聲請發還聲請人等語。　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。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之責，暫行發還。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前述規定發還；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扣押物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，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，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，審酌裁量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20號、103年度台抗字第673號、101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沒收物、追徵財產，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，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，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，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，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；其已變價者，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，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 項亦有明文。是因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，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，由檢察官執行之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聲字第111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被告所涉詐欺等案件，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本案判決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判處罪刑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可佐，合先敘明。
  ㈡本案判決雖認扣案之現金為被告洗錢之標的，且含有聲請人遭詐欺之款項，但本案判決目前尚未確定，則聲請人所指之扣押物，即有隨訴訟程序之發展而有其他調查之可能；又該聲請人所匯入之款項遭被告提領後，已與被告提領之其他被害人受騙匯入款項混同，尚無從逕認特定數額之款項直接屬於特定被害人之被害財產，即該扣案現金亦含有其他被害人所匯之款項，則除聲請人外，尚有其他被害人亦得就上開扣得之現金主張權利，自無將特定數額款項直接返還特定被害人之理，且若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將扣得現金遽予單獨發還予聲請人，日後恐衍生爭議，是現階段仍不宜將本案扣得現金逕予發還聲請人。
  ㈢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聲請人宜待本案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向執行檢察官聲請，由執行檢察官另為妥適處理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林忠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嘉仁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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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）
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顏銘嫻被訴詐欺等案件，經本院以113
    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判決(下稱本案判決)，其中該判決附表
    二編號6所示扣案之現金新臺幣(下同)22萬7800元，含有聲
    請人李宗澤遭詐騙而轉匯之4萬9986元，爰依法聲請發還聲
    請人等語。　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
    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
    。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
    之責，暫行發還。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
    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，刑事訴訟
    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
    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
    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前述規定發還；倘扣押
    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扣押物不以屬於被
    告所有者為限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，事實審
    法院自得本於職權，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，審酌
    裁量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20號、103年度台抗字第6
    73號、101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沒收物、
    追徵財產，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，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，或
    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
    ，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，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；其已變價
    者，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，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 項亦
    有明文。是因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，其應發還
    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，由檢察官
    執行之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聲字第111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被告所涉詐欺等案件，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
    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本
    案判決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判處罪刑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
    可佐，合先敘明。
  ㈡本案判決雖認扣案之現金為被告洗錢之標的，且含有聲請人
    遭詐欺之款項，但本案判決目前尚未確定，則聲請人所指之
    扣押物，即有隨訴訟程序之發展而有其他調查之可能；又該
    聲請人所匯入之款項遭被告提領後，已與被告提領之其他被
    害人受騙匯入款項混同，尚無從逕認特定數額之款項直接屬
    於特定被害人之被害財產，即該扣案現金亦含有其他被害人
    所匯之款項，則除聲請人外，尚有其他被害人亦得就上開扣
    得之現金主張權利，自無將特定數額款項直接返還特定被害
    人之理，且若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將扣得現金遽予單獨發還予
    聲請人，日後恐衍生爭議，是現階段仍不宜將本案扣得現金
    逕予發還聲請人。
  ㈢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聲請人宜待本案
    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向執行檢察官聲請，由執行檢察官另為妥
    適處理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林忠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嘉仁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3870號
113年度聲字第3990號
聲  請  人  李宗澤


被      告  顏銘嫻


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（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），聲請發還扣押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顏銘嫻被訴詐欺等案件，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487號判決(下稱本案判決)，其中該判決附表二編號6所示扣案之現金新臺幣(下同)22萬7800元，含有聲請人李宗澤遭詐騙而轉匯之4萬9986元，爰依法聲請發還聲請人等語。　
二、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。扣押物因所有人、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，得命其負保管之責，暫行發還。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，應即發還；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，得繼續扣押之，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、第142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、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乃指非得沒收之物，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，始得依前述規定發還；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，即得不予發還。又扣押物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，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，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，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進行之程度，審酌裁量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720號、103年度台抗字第673號、101年度台抗字第255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沒收物、追徵財產，於裁判確定後1年內，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，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，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，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；其已變價者，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，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 項亦有明文。是因犯罪所得財物倘有應發還被害人者，其應發還之對象係指全體被害人而言，並應於判決確定後，由檢察官執行之（最高法院102年度台聲字第111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被告所涉詐欺等案件，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本案判決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判處罪刑在案，有該判決在卷可佐，合先敘明。
  ㈡本案判決雖認扣案之現金為被告洗錢之標的，且含有聲請人遭詐欺之款項，但本案判決目前尚未確定，則聲請人所指之扣押物，即有隨訴訟程序之發展而有其他調查之可能；又該聲請人所匯入之款項遭被告提領後，已與被告提領之其他被害人受騙匯入款項混同，尚無從逕認特定數額之款項直接屬於特定被害人之被害財產，即該扣案現金亦含有其他被害人所匯之款項，則除聲請人外，尚有其他被害人亦得就上開扣得之現金主張權利，自無將特定數額款項直接返還特定被害人之理，且若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將扣得現金遽予單獨發還予聲請人，日後恐衍生爭議，是現階段仍不宜將本案扣得現金逕予發還聲請人。
  ㈢綜上所述，本件聲請尚難准許，應予駁回。聲請人宜待本案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向執行檢察官聲請，由執行檢察官另為妥適處理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 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九庭　法　官　林忠澤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嘉仁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
